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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自願性公告

控股股東增持本公司股份

茲提述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二二年四月
二十一日接到本公司控股股東蜀道投資集團有限責任公司（「蜀道投資」）
通知，其於當日通過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交易系統購入
本公司 4,412,000股H股股份（「H股」，連同本公司之A股「A股」合稱「股份」）
（「股份增持」）。股份增持之詳情如下：

I. 股份增持

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一日，蜀道投資通過聯交所交易系統購入
4,412,000股H股股份，約佔本公司已發行總股本的 0.14%。

股份增持前，蜀道投資持有 1,035,915,462股A股股份，約佔本公司已
發行總股本的33.87%；持有60,854,200股H股股份，約佔本公司已發行
總股本的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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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增持後，蜀道投資持有1,035,915,462股A股股份及65,266,200股H

股股份，合計持有1,101,181,662股股份，約佔本公司已發行總股本的
36.01%。

是次股份增持符合有關法律法規、有關法律或監管部門的規章、上
海證券交易所及聯交所相關上市規則的規定。

II. 進一步增持股份的未來計劃（「增持計劃」）

基於對目前資本市場形勢的認識及對本公司未來持續穩定發展的信心，
蜀道投資計劃在未來12個月內（自本公告日起計）擇機對本公司股份
進行增持，而累計增持量不超過本公司現有總股份的2%（含股份增
持項下之4,412,000股H股）。

蜀道投資承諾，從是次股份增持之日起至增持計劃實施完畢之日止
及法定期限內，不減持其持有的股份。

本公司將持續關注蜀道投資增持股份的情況，並按適用的法規及時
作出相關的披露。

承董事會命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甘勇義

董事長

中國 •四川省 •成都市
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告之日，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甘勇義先生（董事長）、李文虎
先生（副董事長）、馬永菡女士、游志明先生及賀竹磬先生，非執行董事
劉昌松先生（副董事長）及李成勇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余海宗先生、劉
莉娜女士、晏啟祥先生及步丹璐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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